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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的规定和要求，

作为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

着对公司和全体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我们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

用资金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问询后，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资金

往来情况如下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资金往来情况 

1．公司本期向控股股东莱州市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莱州农

科院”）销售玉米、花卉，收到结算款 136,673.00 元； 

2．2021 年 10 月 24 日公司与莱州农科院续签《资产使用协议》，

将培训中心提供给莱州农科院使用，年使用费用为人民币 35万元整，

期限 3 年。公司本期确认租赁收益 15 万元； 

3．公司向莱州农科院支付餐饮服务费合计金额 231,476.00 元。 

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关联交易均按市场价格（或协议约定）结

算。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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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核

算的会计科

目 

2023 年期

初往来资金

余额 

2023 年半年

度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

（不含利

息） 

2023 年半

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

(如有) 

2023 年

半年度偿

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3 年半

年度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经

营性往来、非

经营性往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 

莱州市农业科学院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13.67   13.67   销售玉米 经营性往来 

莱州市农业科学院 控股股东 其他应收款   15.00   15.00   房屋租赁 经营性往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 

山东登海道吉种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8   0.54 0.54  代支付社保费 非经营性往来 

吉林登海种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    500.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黑龙江登海九科种业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00       35.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河南登海中研种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预付账款 34.00   34.0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张掖登海种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00.00 153.98  30.88 4,623.10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青岛登海种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070.33   0.92 9,069.41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宁夏登海种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128.47    4,128.47 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

企业 
丹东登海良玉种业有限公司 原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8.04    118.04 垫付费用 非经营性往来 

总计       17,885.84 683.73  95.01 18,4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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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

生并累计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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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本页为独立董事就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刘海英            黄方亮            孙爱荣             

 

2023 年 8 月 27 日 


